关于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免检宿舍”创建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学院、各校区公寓管理办公室：
新学期已经开始，为加强学生公寓管理，进一步落实学生公寓基础文明建设长效机制。现将本学期“免检宿舍”创建工作安排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1.9月16日-27日，各校区公寓办组织内务检查，并公布符合申报“免检宿舍”资格的宿舍名单；
2.10月7日-11日，组织“免检宿舍”的申报；
3.10月14日-18日，组织内务复查；
4.10月21日-25日，“免检宿舍”公示、授牌。
二、相关说明
1.本次“免检宿舍”创建活动参与对象为2018级、2019级本科生宿舍，公寓中心自9月16日起，根据《扬州大学学生寝室卫生检查评分标准》（试行）（附件1）实施新学期卫生检查，卫生检查成绩作为本学期“免检宿舍”评选依据，“免检宿舍”评选办法详见附件2；宿舍卫生情况通报制度及大功率电器使用情况通报制度同期开始实施。

附件：1.《扬州大学学生寝室卫生检查评分标准》（试行）
2.“免检宿舍”评选办法
                        学生工作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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